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1）沪03刑初137号

公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被告人雷某1（，以下简称雷某1），女，XXXX年X月XX日出生，XXX，护照号码

51024XXXX，XXX，国外居住地，现居住地上海市浦东新区。2021年7月因吸食毒品行

为被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罚款人民币500元；因涉嫌犯走私毒品罪于同月22日被取保

候审。

辩护人王涛，上海东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沪检三分刑诉（2021）13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雷某1犯走

私毒品罪，于2021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

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派检察员刘阿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

人雷某1及其辩护人王涛、翻译人员顾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起诉指控，2021年6月，被告人雷某1在境外网站购买大麻叶

供自己吸食，并由境外卖家通过国际邮递渠道将两个邮包寄至中国上海。同年7月22日

，被告人雷某1在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其住处接收邮包时被侦查人员当

场抓获，涉案邮包被依法扣押。经鉴定，上述查获两个邮包内的疑似大麻叶净重

112.01克，均检出四氢大麻酚成分，现已依法收缴。被告人雷某1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

犯罪事实。

为证实上述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宣读了以下证据，《受案登记表》《

立案决定书》《案发经过》《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

押笔录》《收缴毒品专用单据入库清单》《称量、取样笔录》《网络购买大麻植株记录

以及支付购买大麻植株费用的记录》《毒品国际邮件包裹照片》《投递邮件清单》《行

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案件线索移送单》《上海邮局海关进／出境邮件查验记录单》《

截获邮寄物品交接记录》，上海XX局司法鉴定中心的《检验报告》，宝山区计量质量

检测所的《检定证书》及相关录音录像的视听资料，上海市XX中心的《检验报告》

，被告人雷某1持有的《护照》，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被

告人雷某1到案后的供述等，认为被告人雷某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和毒品管制

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通过邮递渠道走私大麻叶入境，共计112.01克，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七款，应当以走私毒品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雷某1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

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据此，提请本院依法审判。

被告人雷某1及其辩护人对起诉指控雷某1犯走私毒品罪的事实、罪名及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人雷某1自愿认罪认罚，希望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辩护人提出，1．雷某1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良好；2．雷某1系初犯、

偶犯，主观恶性较小，自愿认罪且于庭前预缴罚金；3．雷某1此次走私的大麻叶数量较

少、社会危害性小；4．雷某1在上海有固定住处和稳定工作，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恳



请法院能够对其宽大处理，判处缓刑，不适用驱逐出境的附加刑。

经审理查明，2021年6月，被告人雷某1两次在境外网站购买大麻叶供自己吸食，并由境

外卖家通过国际邮递渠道将单号分别为RN783706380GB和UA139145281HG的两个邮包寄

至中国上海。同年7月22日，被告人雷某1在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其住处

接收邮包时被侦查人员当场抓获，涉案邮包被依法扣押。

经上海XX局称量及上海市XX中心鉴定，上述查获两个邮包内的疑似大麻叶净重

112.01克，均检出四氢大麻酚成分，现已由上海市公安局缉毒处依法收缴。被告人雷某

1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提供并经法庭质证、查证属实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

以确认：

1．侦查机关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案发经过》、上海邮局海关的《违法

案件线索移送单》《上海邮局海关进／出境邮件查验记录单》《截获邮寄物品交接记录

》等书证，与被告人雷某1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本案案发及被告人雷某1的到案经过等

事实。

2．侦查机关调取的《网络购买大麻植株记录以及支付购买大麻植株费用的记录》《毒

品国际邮件包裹照片》《投递邮件清单》等书证，上海XX局司法鉴定中心的《检验报

告》的鉴定意见，与被告人雷某1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雷某1在境外网站购买毒

品大麻叶并通过国际邮寄渠道将毒品走私入境等事实。

3．侦查机关的《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

收缴毒品专用单据入库清单》《称量、取样笔录》、宝山区计量质量检测所的《检定证

书》等书证，相关录音录像的视听资料，证实侦查机关依法扣押涉案物品，并对涉案毒

品进行封存、称量、取样、收缴等事实。

4．上海市XX中心的《检验报告》的鉴定意见，证实涉案毒品检验出四氢大麻酚成分等

事实。

5．侦查机关收集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人雷某1持有的《护照》等书证，司法鉴

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被告人雷某1的自然身份、劣迹以及具

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等情况。

6．被告人雷某1到案后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雷某1向本院缴纳了人民币三千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雷某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和毒品管制法规，逃避海关监管

，通过邮递渠道走私大麻叶入境，共计112.01克，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依法应予

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

雷某1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认罪、悔罪，系坦白，庭前预缴罚金，依法可

从轻、酌情从轻处罚。鉴于本案毒品被当场查获，未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等

，可对被告人雷某1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为

保护公民身心健康，保障国家对毒品的严格管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条

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七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

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雷某1�卡梅隆�迪恩�威廉姆斯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三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已缴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扣押在案的毒品以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予以没收。

雷某1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劳动

，做一名有益于社会的人。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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